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4 頁

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王惠琪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20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bb003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230076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府與東吳大學112年下半年建教合作專案課程授課大綱及名額配當表各1份 

(27762140_1123007668_1_ATTACH1.pdf、27762140_1123007668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有關辦理本府與東吳大學建教合作計畫112年下半年專案

課程報名事宜一案，請各機關（構）於112年9月8日（星

期五）前依名額配當表至本府TAIPEION入口網／人主政風

／iPSN人事服務網／人事表單調查填報／電子表單2.0項

下填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東吳大學112年8月23日東教字第112020115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應各機關（構）對於專案性及系統性之課程需求，本府

與東吳大學建教合作計畫於112年下半年賡續開辦6項專案

課程，請依下列授課對象範圍審慎遴派本機關（構）及所

屬機關（構）適當人員參加：

(一)人工智慧跨域應用（人數上限30人）：非資訊相關背

景，對於最新人工智慧之發展與應用有興趣者。

(二)公部門行銷策略（人數上限30人）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教育局 1120829

*AEAA112307809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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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負責政策行銷推廣之承辦人員及主管。

２、對於政策行銷、公務業務推廣有興趣者。

(三)政治心理學與大眾行為研析（人數上限30人）：

１、負責市政中長期規劃之承辦人員及主管。

２、對於政治心理學、大眾政治行為有興趣者。

(四)公部門的網路社群行銷（人數上限30人）：

１、負責社群經營之承辦人員及主管。

２、對於網路社群行銷、網路社群管理有興趣者。

(五)溝通與談判（人數上限30人）：對溝通談判策略或談判

技巧有興趣者。

(六)資訊安全與倫理（人數上限30人）：

１、非資訊相關背景，欲瞭解資訊安全與倫理，並應用於

確保工作環境資訊安全之基層承辦人員或中階主管。

２、非資訊相關背景，欲瞭解資訊安全之重要性，並用於

中長期政策規劃之高階主管或機關（構）首長。

三、前開課程報名及其他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以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

施要點」第2點規定之適用對象為限，另考量學習資源

有限，請儘量遴派薦任官等或相當官等以上人員參

加。

２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暨所屬工程總隊：公務員兼具勞工

身分者。

(二)參訓名額：請依本府名額配當表足額派訓，另每項課程

均開放部分名額（各5人）供各機關（構）自行遴派或增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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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所屬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且符合授課對象範圍之人員

參加，並請於電子表單2.0之備註欄內加註「機關自行遴

派」文字；上開由各機關（構）自行遴派之合計人數，

屆時如高於開放部分名額時，本府將以隨機抽籤方式決

定正、備取人員。

(三)授課地點及方式：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採現場課堂講授

方式辦理。

四、本案各項課程經東吳大學核定參加人員名冊後，該校將於

開課前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參加人員及服務機關（構），

請詳實填寫相關聯絡資料，並確實要求當事人應按時上

課，且於每次課程開始及結束時辦理簽到（退）；另請服

務機關（構）核予參加人員公假前往上課。

五、為避免學習資源浪費，經核定參加人員於各項課程開課前

倘因不可歸責之事由，致無法前往上課或確定離職者，請

一級機關（構）應另遴派其他人員遞補參加，並於各項課

程開課日起前3個工作日以前主動通知本府人事處，俾請東

吳大學協助異動學員名單。

六、凡完成本案課程者，核實給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，惟

課程期間之請假時數逾各該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者，將不

核給終身學習時數。

七、同函副請東吳大學於處理本府參加人員名冊時，確依個人

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八、檢附本府與東吳大學112年下半年建教合作專案課程授課大

綱及名額配當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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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東吳大學（含附件）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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